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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岛优派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德和衡证律意见（2022）第338号 

致：青岛优派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优派普签署的《项目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优派普委托，担任其本

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对公司的相关文件资料和已存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据此出具了德和衡（京）律

意见（2022）第 280 号《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优派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根据《关于青岛优派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

馈意见》，经进一步核查，本所律师就有关回复意见发表补充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并构

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的法律意见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简称含义与《法律意见书》相同。 

3.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修改和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法律意见书》的其他内容

继续有效。 

4.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

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的行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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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申请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

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6.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申请本次挂牌所必备的法律

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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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反馈问题》之“1、关于历史沿革” 

根据申请材料，2020 年 11 月，公司吸收合并优派普工业；2021 年 3 月公司进行减

资，将注册资本由 11,000 万元减至 4930 万元。2021 年 6 月，公司将注册资本增加至

11,000 万元，11 月，公司又减资至 4930 万元。 

请公司：（1）补充说明吸收合并优派普工业的原因及背景，优派普工业被吸收合

并时的股权结构、股本情况、资产及经营情况，吸收合并后股权结构的确定依据、出

资是否充足，公司吸收合并优派普工业是否依法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外部审批程序。

（2）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合并吸收优派普工业后，频繁进行增减资的原因和主要考虑，

减资程序是否合规，是否存在债权债务纠纷或潜在纠纷。（3）公司存在注册资本长期

未实缴且占认缴资本比例较高的情形，请公司补充披露股东未实缴出资的原因及金额、

未实缴期间公司营运资金的来源等。（4）补充说明向实控人孙大鸣及其控制的青岛弘

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大额拆入资金的原因，是否支付利息，资金来源合法性，进一步

说明公司的独立性，说明未增资反减资的原因。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就公司注册资本长期未实缴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

公司股东长期未实缴出资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约定，是否存在纠纷。（2）

公司注册资本未实缴期间经营活动的开展情况、营运资金的来源、公司业务规模与营

运资金的匹配情况。（3）公司资金及资产的独立性、是否严重依赖外部资金支持、公

司财务的规范性。（4）公司业务的真实性，结合公司运营情况说明业务的持续性。请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就历次增减资会计处理规范性，是否存在通过减少实收资本、资本

公积等方式来弥补亏损或其他违反公司法情况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一）公司股东长期未实缴出资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约定，是否存

在纠纷 

公司曾于 2014 年 3 月将注册资本增至 11,000.00 万元，2021 年 3 月减资至 4,930.00

万元，在此期间，股东认缴出资时间并未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时限，具体原因及增

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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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时间 变化原因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出资形式 出资时限 

2014 年 03 月 招投标需要 11,000.00 万元 5,000.00 万元 货币 2022.03.10 

2020 年 11 月 
吸收合并优派普

工业 
11,000.00 万元 4,930.00 万元 货币 2040.12.31 

2021 年 03 月 股改需要 4,930.00 万元 4,930.00 万元 货币 2021.02.25 

根据当时有效《公司法》（2014 修订版）第 83 条及现行有效《公司法》（2018

年修正）第 83 条相关规定，“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书面

认足公司章程规定其认购的股份，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缴纳出资。以非货币财产出资

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公司法》仅要求股东按公司章程规定缴纳

认缴的出资额。公司注册资本于 2014 年 3 月增至 11,000.00 万元，于 2021 年 3 月减至

4,930.00 万元，在此期间，股东认缴出资时间未曾超过当时有效的《公司章程》规定的

出资时限。公司在 2021 年 6 月股份制改造时，北京宁鸿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注册资

本到位情况进行验证并出具了宋鸿验字[2021]第 CY46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1 年 6

月 29 日，股东已缴足全部注册资本 4,930.00 万元。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股东认缴出资已全部实缴到位，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亦不

存在因此所导致的股权纠纷。 

（二）公司注册资本未实缴期间经营活动的开展情况、营运资金的来源、公司业

务规模与营运资金的匹配情况 

2014 年 3 月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期间，公司营运资金主要来源：（1）公司

自身业务回款及商业信用；（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提供的流动性支持；（3）

通过银行贷款方式获得的融资；（4）股东实缴出资。公司根据业务需求通过经营回款

或借款等方式满足流动性需求，相关资金使用额度与公司业务规模相匹配。报告期内，

公司业务规模与营运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度/2021 年末 2020 年度/2020 年末 

一、经营情况   

1、营业收入 393,890,861.89 253,633,125.83 

2、资产总额 361,677,776.96 288,018,464.30 

二、货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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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度/2021 年末 2020 年度/2020 年末 

1、现金 333,008.61 337,417.25 

2、银行存款 15,357,892.86 8,126,095.13 

3、其他货币资金 14,525,351.14 4,331,358.65 

小计 30,216,252.61 12,794,871.03 

结合上表，公司注册资本未实缴期间经营活动开展情况良好，货币资金不断增加。

股东未实际缴纳增资出资期间，公司货币资金较为充足，能够满足公司业务经营需求。 

此外，本所律师注意到，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434,038.14 元、-17,629,857.55 元，经公司确认，净额为负主要系公司结算方式主要

为电汇和承兑汇票，营业收入的增长导致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公司报告期各期末逾期应

收账款余额占同期末应收账款总余额的比例分别为 20.39%和 10.67%，逾期比例逐渐下

降。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期后回款金额占比 89.72%和 18.02%，回款情况良好，

且报告期内客户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于合同执行和欠款情况的纠纷。 

（三）公司资金及资产的独立性、是否严重依赖外部资金支持、公司财务的规范

性 

1、资金及资产独立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公司合法拥有日常经

营所必需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配套设施等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公司上述

资产未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产与业务具有匹配性，公司

的资产独立。 

2、是否严重依赖外部资金支持 

公司报告期内外部借款频率较高主要系应收账款回款周期较长所致，公司为保证日

常经营资金需求，故通过银行借款等方式为公司提供外部资金支持。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货币资金余额 12,794,871.03 元、30,216,252.61 元，短

期借款余额 108,310,751.80 元、141,485,652.43 元，货币资金可足额偿付借款，此外，

本所律师注意到，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主要

系公司结算方式主要为电汇和承兑汇票，营业收入的增长导致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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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末逾期应收账款余额占同期末应收账款总余额的比例分别为 20.39%和

10.67%，逾期比例逐渐下降。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期后回款金额占比 89.72%和

18.02%，回款情况良好，且报告期内客户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于合同执行和欠款情况的

纠纷。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生产过程中经营情况正常，公司不存在严

重依赖外部资金支持的情形。 

3、财务规范性 

公司建立了规范的财务会计核算体系、财务管理制度，设有规范的财务部门，配备

了相应的财务会计人员，能够独立地作出财务决策。公司财务人员及财务总监未在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兼职。公司独立在银行开设账户，未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号，独立支配公司资金和其他资产。公司财务

经会计师审计，获取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综上，公司资金及资产独立，不存在严重依赖外部资金支持的情况、公司财务具备

规范性。 

（四）公司业务的真实性，结合公司运营情况说明业务的持续性 

通过查阅公司《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呈上升趋势，经营情况良好；

通过查阅了报告期内的重大业务合同或订单、入库证明、销售回款凭证等，并经公司确

认，公司与主要客户合作关系良好，业务真实，具有持续营运记录。 

（五）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公司工商档案、及 2014 年 3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

案； 

2、查阅了公司 2014 年 3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股东实缴出资相关验资报告； 

3、查阅了公司《审计报告》； 

4、查阅了公司报告期内的银行存款资料、开户清单、银行流水、企业征信报告、

获取了公司主要资产明细及产权证明、主要设备购买合同或其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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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阅了公司的借款合同； 

6、查阅了公司提供的财务管理相关制度、岗位设置、人员构成及职能分工文件，

取得了公司财务总监及财务人员的任职情况说明，取得了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的银行开户清单； 

7、查阅了公司报告期内的重大业务合同、发票及相应销售回款凭证。 

8、查询了中国裁判文书网、执行信息公开网，核查公司、公司现股东及历史股东

是否存在与股权相关的纠纷及执行记录； 

9、取得了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说明。 

（六）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注册资本于 2014 年 3 月增至 11,000.00 万元，于 2021 年 3 月减至 4,930.00

万元，在此期间，股东认缴出资时间未曾超过当时有效的《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时限。

公司在 2021 年 6 月股份制改造时，注册资本实收情况已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证，截至 2021

年 6 月 29 日，股东已缴足全部注册资本 4,930.00 万元。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股东认缴出资已全部实缴到位，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亦不存在因此所导致的股权纠纷。 

2、公司注册资本未实缴期间经营活动开展情况良好，货币资金不断增加。股东未

实际缴纳增资出资期间，公司货币资金较为充足，能够满足公司业务经营需求。公司报

告期内回款情况良好，且报告期内客户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于合同执行和欠款情况的纠

纷。 

3、公司资金及资产独立，不存在严重依赖外部资金支持的情况、公司财务具备规

范性。 

4、公司与主要客户合作关系良好，业务真实，具有持续营运记录。 

二、《反馈问题》之“4、公司资质” 

根据申请材料，公司持有的燃气产品认证证书（CABR-02-(2019)-050-02）于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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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25 日已到期。请公司补充说明，上述资质办理情况，是否存在续期障碍，是否

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经核查，公司已于 2022 年 6月 24日取得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颁发的新《燃

气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自 2022 年 6 月 24 日至 2025 年 6 月 23 日，认证产品为“燃

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材”。 

三、《反馈问题》之“5、公司属于 C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请公司补充说明：（1）公司生产经营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是否纳入相应产业

规划布局，是否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的限制类、淘汰类产

业，是否属于落后产能，请按照具体产品进行分类说明。（2）公司产品是否属于《“高

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17 年版）》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如

公司生产的产品涉及名录中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请说明相关产品所产生的收入

及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是否为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如公司生产名录中的相关

产品，请明确披露未来压降计划。（3）公司是否存在（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内的耗煤项目，若存在，请公司说明是否履行应履行的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要求。（4）

公司已建、在建项目是否位于所在地人民政府根据《高污染燃料目录》划定的高污染燃

料禁燃区内，如是，是否在禁燃区内燃用相应类别的高污染燃料，是否已完成整改，是

否受到行政处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5）公司产品及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原

材料是否涉及危险化学品；如涉及，请说明生产、使用的合规性。 

关于环保事项。请公司补充说明：（1）公司现有建设项目是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要求，是否落实污染物总量削减替代要求；公司的已建、在建项目是否需履行主管

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2）公司是否存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

超越排污许可证范围排放污染物等情况，是否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已完成整改，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3）按业务分类说明生产经营中涉

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治理设

施的技术或工艺先进性、是否正常运行、达到的节能减排处理效果以及是否符合要求、

处理效果监测记录是否妥善保存；报告期内环保投资和费用成本支出情况，环保投入、

环保相关成本费用是否与处理公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4）公司最近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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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是否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是否存在导

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是否发生过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

性的环保事件，是否存在公司环保情况的负面媒体报道，以及相应的整改措施及整改后

是否符合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 

关于节能要求。请公司补充说明：（1）已建、在建项目是否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

消费双控要求，是否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2）公司的主要能

源资源消耗情况以及是否符合当地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中介机构应对公司（含子公司）上述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

查意见。 

（一）公司生产经营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是否纳入相应产业规划布局，是否

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的限制类、淘汰类产业，是否属于落

后产能，请按照具体产品进行分类说明 

1、公司生产经营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公司专门从事聚乙烯（PE）管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公称外径

16-630mm 聚乙烯（PE）燃气管道产品，公司 PE 管道产品主要应用于城市燃气工程项

目建设。 

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新型塑料建

材”、“城市供水、排水、燃气塑料管道应用工程”等被列为国家鼓励类产业。公司产

品属于上述分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的《建设部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城乡

供水塑料管系统、城镇排水塑料管道系统、聚乙烯燃气管道系统属于推广应用技术类别。 

综上，公司的生产经营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是否纳入相应产业规划布局 

序号 文件名 颁布时间 颁布单位 主要涉及内容 

1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

2021 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 

“十四五”期间将构建系统完备、高

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

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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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 颁布时间 颁布单位 主要涉及内容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 

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

和物流网络，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

道交通网络化，提高农村和边境地区

交通通达深度。推进能源革命，完善

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加强国内油气勘

探开发，加快油气储备设施建设，加

快全国干线油气管道建设，建设智慧

能源系统，优化电力生产和输送通道

布局，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

提升向边远地区输配电能力。加强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水资源优化配

置和水旱灾害防御能力。这些项目的

实施均与塑料管道行业密切相关，会

进一步促进塑料管道行业的技术水平

提升，推动塑料管道应用市场的进一

步拓展。 

2 
《2022 年政府

工作报告》 
2022 年 国务院 

明确提出加快城市燃气管道、给排水

管道等管网更新改造。 

3 

《城市燃气管道

等老化更新改造

实施方案

（2022—2025

年）》 

2022 年 国务院办公厅 

对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作了

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明确更新改造

任务，落实各方责任，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坚持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

设和老化更新改造，加快推进城市燃

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加强市政基

础设施体系化建设，保障安全运行 

4 

《塑料加工业

“十四五”发展

规划指导意见》 

2021 年 
中国塑料加工工

业协会 

全面分析了塑料加工业“十三五”取得

的主要成绩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十

四五”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十四五”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重

点任务和发展建设。 

5 

《塑料加工业

“十四五”科技

创新指导意见》 

2021 年 
中国塑料加工工

业协会 

全面分析了塑料加工业“十三五”技术

进步回顾，“十四五”科技创新面临

的形势与发展趋势，基本原则、主要

目标和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及重点产

品发展方向。 

6 

《关于加强技术

创新、推进化学

建材产业化的若

干意见》 

1999 年 

建设部、国家石油

和化学工业局、国

家轻工业局、国家

建筑材料工业局、

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 

提高认识、明确任务，推动包括塑料

管道在内的化学建材产业化发展上新

台阶；建立健全化学建材产业创新体

系，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

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促进产业技术

升级换代；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提高

整体技术水平，实现化学建材产业的

跨越式发展；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

加大化学建材推广应用力度。 

6 
《国家化学建材

产业“十五”计
2000 年 

全国化学建材协

调组、建设部、全

进一步加大扶持和发展化学建材的工

作力度，重点抓好塑料管道、塑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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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 颁布时间 颁布单位 主要涉及内容 

划和 2010 年发

展规划纲要》 

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局、国家轻工业

局、国家建筑材料

工业局、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公司 

窗、新型防水材料、建筑涂料的推广

应用，同时带动其他化学建材产品的

发展。以化学建材产品的推广应用为

龙头，带动原料生产、设备制造和工

程应用等行业协调发展，实现化学建

材的产业化。计划和纲要分析了“九

五”期间化学建材生产应用状况，提

出了“十五”期间化学建材产业发展

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发展重点、

主要任务和主要措施。 

7 

《关于发布<建

设部推广应用和

限制禁止使用技

术>的公告》 

2004 年 建设部 

将城乡供水塑料管系统、城镇排水塑

料管道系统、聚乙烯燃气管道系统列

入推广应用技术类别。 

如上表所示，公司的业务已纳入相应的产业规划布局。 

3、是否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的限制类、淘汰类产业，

是否属于落后产能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公司的聚乙烯（PE）管道产品均

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的限制类、淘汰类产业。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 号）和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2015 年各地区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2016 年第 50 号），16 个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行业为电力、煤炭、炼铁、炼钢、焦炭、

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水泥（熟料及磨机）、平板玻璃、造纸、制

革、印染、铅蓄电池（极板及组装）。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生产经营所属行业为“塑料板、

管、带制造（C2922）”，不属于上述 16 个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行业。 

综上，公司生产经营及产品均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

的限制类、淘汰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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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产品是否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17 年版）》中

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如公司生产的产品涉及名录中的高污染、高环境风

险产品，请说明相关产品所产生的收入及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是否为公司生

产的主要产品；如公司生产名录中的相关产品，请明确披露未来压降计划 

根据公司所生产的产品清单，经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17 年

版）》进行比对，公司生产的产品均不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17

年版）》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三）公司是否存在（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耗煤项目，若存在，请

公司说明是否履行应履行的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要求 

根据《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2012 年 10 月），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地区，以及辽宁中部、山东、武汉及其周边、长株潭、成渝、海峡西岸、山

西中北部、陕西关中、甘宁、新疆乌鲁木齐城市群等 13 个区域被规划为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区域。据此，公司所在地区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公司主要能耗为电力，未以煤炭作为原料或燃料，未使用锅炉等耗煤设备，公司不

存在新建、改建、扩建用煤项目，不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条“国家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用煤项目的，应当实行煤炭的等量或者减量替代。”

的规定。 

综上，公司不存在在大气污染重点防治区域内的耗煤项目。 

（四）公司已建、在建项目是否位于所在地人民政府根据《高污染燃料目录》划

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如是，是否在禁燃区内燃用相应类别的高污染燃料，是否

已完成整改，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根据青岛市人民政府 2018 年 2 月 6 日发布的《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青岛市高

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的通知》（青政发[2018]9 号）的规定，公司经营地址为山东省青

岛市黄岛区泺河路 89 号，所属区域不在青岛市划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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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产品及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原材料是否涉及危险化学品；如涉及，

请说明生产、使用的合规性 

根据公司提供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原料库存清单，并经公司说明确认，公司产品为

聚乙烯（PE）管道，生产原料为聚乙烯（PE）颗粒，公司产品及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

料不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规定的危险化学品。 

（六）公司现有建设项目是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是否落实污染物总量

削减替代要求；公司的已建、在建项目是否需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

及履行情况 

公司已建、在建项目均已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已落实污染物总

量削减替代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1、智能生产 PE 环保管材项目 

2018 年 3 月，优派普工业委托青岛银燕环保科技研究所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项目内容为智能生产 PE 环保管材项目，关于总量控制指标显示：（1）项

目废水产生量 2244t/a，CODCr 产生量 1.01t/a；氨氮产生量 0.067t/a。经污水处理厂处理

后的废水排放量 2244t/a，排放 CODCr0.112t/a，氨氮 0.011t/a。在污水处理厂内平衡，无

需申请总量。（2）废气：非甲烷总烃排放量 2.687t/a。 

2018 年 4 月 18 日，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原青岛市环境保护局黄岛

分局）向优派普工业下发《关于青岛优派普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生产 PE 环保管

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青环黄（国）审[2018]18 号），同意该项目建设。 

2018 年 5 月，青岛市规划局西海岸新区核发地字第 370203201817010 号《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准予智能生产 PE 环保管材项目项目用地。 

2018 年 8 月，青岛市规划局西海岸新区核发建字第 370203201817021 号《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准予智能生产 PE 环保管材项目项目建设规划。 

2018 年 11 月、2019 年 3 月，青岛市黄岛区城市建设局核发 370211201903080101

及 37021120181116060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准予智能生产 PE 环保管材项目施工。 

2019 年 7 月 22 日，优派普工业验收工作组对优派普工业智能生产 PE 环保管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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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一期）进行竣工验收，验收范围主要为 3#厂房内建成的 6 条 PE 环保管材生产线及

其他辅助工程，验收合格。 

2019 年 9 月 10 日，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向优派普工业下发《关于青

岛优派普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生产 PE 环保管材项目（一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函》（青环西新验[2019]141 号），同意项目固体废物环保设

施验收合格。 

2020 年 9 月 16 日，优派普工业验收工作组对优派普工业智能生产 PE 环保管材项

目（二期）进行竣工验收，验收范围主要为 3#厂房内建成的 5 条 PE 环保管材生产线及

其他辅助工程，验收合格。 

2020 年 9 月 10 日，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向优派普工业下发《关于青

岛优派普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生产 PE 环保管材项目（二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函》（青环西新验[2020]304 号），同意项目固体废物环保设

施验收合格。 

2021 年 1 月，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核发鲁（2021）青岛市黄岛区不动产权第

0281011 号《不动产权证》。 

2021 年 12 月 9 日，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出具说明，原青岛市环境保

护局黄岛分局出具了《青岛优派普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生产超高分子环保管材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青环黄（国）审[2018]18 号），公司上述建设项目的

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未发生变动，未违反《环

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二条之规定，

可继续使用上述环评手续，无需重新办理。 

2、1320K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2022 年 6 月， 公 司办理 了《 建设项 目环境 影响 登记表 》，备 案号

202237021100000220，备案项目为 1320K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根据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的《关于公布<青岛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

单>的通知》（青自然资规字[2021]139 号），非经营性小型分布式光伏设施无需办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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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公司利用厂房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非用于经营目的，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综上，公司已建及在建项目已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修订）》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取得相应批复验收或备案文件，

不存在违反污染物总量削减替代要求的情形，公司的已建、在建项目已需履行相关主管

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 

（七）公司是否存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超越排污许可证范围排放污染物等情

况，是否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已完成整改，是否构成

重大违法行为 

公司专门从事聚乙烯（PE）管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公称外径

16-630mm 聚乙烯（PE）燃气管道产品。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公司生产经营所属行业为“塑料板、管、带制造（C2922）”，不属于《固定污染源排

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规定重点管理和简化管理类别，通用生产工序亦

不涉及锅炉、工业炉窑、表面处理或水处理内容。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取得登记编

号为 91370200743990287F001X《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有效期自 2020 年 6 月

10 日至 2025 年 6 月 9 日。 

综上，公司报告期内已取得相应的《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不存在超越排污

登记范围排放污染物等情形，不存在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的情

形。 

（八）按业务分类说明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

排放量、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治理设施的技术或工艺先进性、是否正常运行、

达到的节能减排处理效果以及是否符合要求、处理效果监测记录是否妥善保存；报告

期内环保投资和费用成本支出情况，环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是否与处理公司生

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1、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主要处理设

施及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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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PE 环保管材生产过程主要包括烘料、加热挤出、冷却和切割环节，涉及环境

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情况如下： 

（1）废气：项目所用原料均为颗粒状物料，因此投料产生的粉尘很少，可忽略不

计。营运期废气主要是聚乙烯颗粒加热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以及

食堂油烟废气。主要废气成分类别及排放量（取检测报告最高值）如下： 

类别 项目 标准限值 实际排放情况 

有组织废气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120.00mg/m
3
 46.90mg/m

3
 

排放速率 10.00kg/h 0.036kg/h 

油烟 排放浓度 1.20mg/m
3
 0.43mg/m

3
 

无组织废气 非甲烷总烃 - 4.00mg/m
3
 2.22mg/m

3
 

（2）废水：项目冷却用水循环利用，定期补充不外排。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用水，

主要废水成分及排放情况（取检测报告最高值）如下： 

类别 项目 标准限值 实际排放情况 

废水 

pH 6.50-9.50 6.93-7.04 

CODcr 500.00mg/L 105.0mg/L 

BOD5 350.00mg/L 32.60mg/L 

氨氮 45.00mg/L 22.70mg/L 

悬浮物 400.00mg/L 11.00mg/L 

动植物油 100.00mg/L 2.02 mg/L 

（3）噪声：主要为生产过程中烘料机、聚乙烯管材生产线、行车等设备产生的噪

声等，其噪声源强在 90dB（A）以下，主要集中在生产车间内。噪声排放情况（取检

测报告最高值）如下： 

类别 项目 标准限值 实际排放情况 

厂界噪声 Leq 
昼间 65dB（A） 64dB（A） 

夜间 55dB（A） 53dB（A） 

（4）固体废物：主要为切割下脚料，废包装材料，废活性炭，设备维护过程产生

的废机油、废机油桶、废含油抹布，职工生活垃圾及食堂厨余垃圾、浮油渣、废油脂等。

主要废物处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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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 处置情况 

一般工业固废 下脚料、废包装材料 集中收集后外售给塑料加工类公司综合利用。 

危险废物 

废活性炭 废物代码 900-041-49，委托有资质的公司处置 

废 UV 灯管 废物代码 900-023-29，委托有资质的公司处置 

废机油 废物代码 900-217-08，委托有资质的公司处置 

废机油桶 废物代码 900-041-49，委托有资质的公司处置 

废含油抹布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属于豁免类危险固废

（900-041-49），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同生活垃圾

一起交由环卫部门及时清理 

公司主要环保设施及处理效果如下： 

类别 项目 环保设施 处置效果 

废气 
有机废气 

集气罩、排气管道、UV 光解及活性炭吸附装

置、15m 高排气筒 达标排放 

食堂油烟 油烟净化设施、专用排烟通道 

废水 
主要为职工

生活废水 

隔油池、化粪池、污水管道由中德生态园管

委安排定期清运，排入污水管网 
达标排放 

噪声 - 
主要噪声设备远离厂界，采取基础减振、消

声、隔声（围挡）等设施 
厂界达标 

固废 - 一般固废暂存区、危废暂存间、生活垃圾桶 妥善处置，不产生二次污染 

综上，公司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物未发生超标排放的情况，主要处

理设施能够确保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与公司生产经营能力匹配。 

2、治理设施的技术或工艺先进性、是否正常运行、达到的节能减排处理效果以及

是否符合要求、处理效果监测记录是否妥善保存 

公司采取的相关环保治理措施正常运行，能够保证污染物达标排放，实际排放浓度

或速率符合排放限值要求，处理效果监测记录能够得到妥善保存。 

3、报告期内环保投资和费用成本支出情况，环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是否与

处理公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公司在报告期内环保投资和费用成本支出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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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环保设备 18,469.03 28,318.58 

环保耗材 24,999.00 32,393.76 

排污费用 2,833.67 9,273.55 

其他投入（包括检测服务、工程改造等） 21,776.29 317,839.01 

合计 68,077.99 387,824.90 

综上，公司的环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与处理公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

配。 

（九）公司最近 24 个月是否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构成重大违

法行为，或者是否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是否

发生过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件，是否存在公司环保情况的负面媒体报道，

以及相应的整改措施及整改后是否符合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查阅公司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明细，查询青岛市生态环境局网站

（http://mbee.qingdao.gov.cn）、信用中国（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及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及百度网站（https://www.baidu.com），公

司最近 24 个月不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不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未发生过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件，不存在公

司环保情况的负面媒体报道。 

根据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出具说明，原青岛市环境保护局黄岛分局出

具了《青岛优派普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生产超高分子环保管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青环黄（国）审[2018]18 号），公司上述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

点、生产工艺和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未发生变动，未违反《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二条之规定。 

（十）已建、在建项目是否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是否按规定取得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公司的主要能源资源消耗情况以及是否符合当地节

能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印发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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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能源消费双控是指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按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

域设定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对重点用能单位分解能耗双控目标，开展目标责

任评价考核。 

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消耗能源以电为主，不存在耗用煤炭，公司已建项目能源消耗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项目设计用能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智能生产 PE 环保管材项目 15,000,000kwh/a 14,954,080kwh/a 14,442,880kwh/a 

1320K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 - - 

根据《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 鲁发改环资[2018]93 号）

第五条规定，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及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权限，山东省节能审查实行分级、分类管理。（一）……。（三）省投资主管部门

审批、核准、备案，且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1000-5000 吨标准煤（不含 5000 吨）或年电

力消费量 500 万千瓦时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节能审查由市级节能审查机关负

责。（四）市、县（区）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且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1000-5000

吨标准煤（不含 5000 吨）或年电力消费量 500 万千瓦时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根

据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权限，其节能审查由同级节能审查机关负责。（六）……。 

公司建设项目于 2018 年 3 月经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备案，报告期内公

司年度消耗的耗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GB/T2589-202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规

定的折标准煤系数（0.1229 千克标准煤/千瓦时）折算后不超过 5000 吨标准煤，年电力

消费量 500 万千瓦时以上。公司建设项目在建设投产前应当进行节能审查，单独编制节

能评估报告表，但因公司项目投建前对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未就节能审查向主管部门

申报手续。 

根据《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 鲁发改环资[2018]93 号）

第十六条规定：对未按本实施办法规定进行节能审查，或节能审查未获通过，擅自开工

建设或擅自投入生产、使用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由节能审查机关责令停止建设或停止

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节能审查机关报请本

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第十七条

规定：山东省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对项目建设单位、中介机构等的违法违规信息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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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违法违规信息归集到山东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通过“信用山东”官方网站向社会公

示。经核查，山东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信用中国、信用山东等网站均未发现公司存在

因违反节能审查的相关规定受到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已知悉节能审查相关规定，就公司建设项目编写用能报告并

已向用能主管部门报送，承诺尽快办理完成节能审查手续。实际控制人承诺，如未来公

司因未能及时办理节能审查被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使用并限期改造，由此引发的停

产停业损失，实际控制人将承担由此造成的公司全部损失，不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十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公司的产品清单、重大销售合同及销售回款凭证； 

2、查阅了国家及行业相关规定； 

3、抽查了公司的原料备存清单、重大原料采购合同及发票有采购付款凭证； 

4、查阅了公司的投资备案证明、环评文件、环评批复、验收报告/批复及检测报告； 

5、查阅了公司建设项目相关的建设施工手续文件； 

6、查阅了公司的固定污染源登记回执； 

7、查阅了公司的固体废物加收合作单位合同及其处理资质，并对报告期内公司付

款凭证进行了抽查； 

8、取得公司报告期内环保费用统计表，并抽查公司主要环保投入付款凭证； 

9、查阅了公司报告期内环保设施运行记录，并对公司主要环保设备运行情况进行

了现场勘察； 

10、查阅了公司的营业外支出明细表； 

11、查询了青岛市生态环境局网站（http://mbee.qingdao.gov.cn）、信用中国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山东（https://credit.shandong.gov.cn）及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及百度网站（https://www.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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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取得了环保、应急管理主管部门证明文件； 

13、取得了公司的各报告期用电汇总表及电费明细表，及已报送的节能审查申报文

件； 

14、取得了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说明、承诺。 

（十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的生产经营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公司的业务已纳入相应的产业规划布局。

公司生产经营及产品均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的限制类、

淘汰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2、公司生产的产品均不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17 年版）》

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3、公司不存在在大气污染重点防治区域内的耗煤项目。 

4、公司经营地址为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泺河路 89 号，所属区域不在青岛市划定的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内。 

5、公司产品及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料不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规定

的危险化学品。 

6、公司已建及在建项目已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修订）》《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取得相应批复验收或备案文件，不

存在违反污染物总量削减替代要求的情形，公司的已建、在建项目已需履行相关主管部

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 

7、公司报告期内已取得相应的《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不存在超越排污登记

范围排放污染物等情形，不存在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的情形。 

8、公司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物未发生超标排放的情况，主要处理

设施能够确保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与公司生产经营能力匹配。公司采取的相关环保治

理措施正常运行，能够保证污染物达标排放，实际排放浓度或速率符合排放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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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效果监测记录能够得到妥善保存。公司的环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与处理公司

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9、公司最近 24 个月不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不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

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未发生过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件，

不存在公司环保情况的负面媒体报道。 

10、公已提交节能审查手续，且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如未来公司因未能及

时办理节能审查被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使用并限期改造，由此引发的停产停业损

失，实际控制人将承担由此造成的公司全部损失，不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四、《反馈问题》之“15、其他说明和披露问题” 

（1）补充披露孙大鸣与孙瀚中《一致行动人协议》签署时间、一致行动的实施方

式、发生意见分歧时的解决机制、协议期限等。（2）补充披露优派普股权管理中心合

伙人与公司关系、资金来源，穿透披露中普舫瀛投资合伙人情况。（3）关于 2021 年通

过青岛优派普投资中心进行股权激励。补充披露激励权益份额的来源、激励对象支付对

价的价格及总额、退出时的回购或补偿主体，是否对激励对象约定最低服务期限，持股

平台日常管理、流转。（4）请公司及中介机构对公转书“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指标分

析”段落涉及的盈利（收入、毛利率）、偿债、营运、现金流量分析进行补充细化，更

加突出变动原因分析和数据分析、量化分析及业务变动对财务数据影响。（5）公司大

额其他应付款长期未支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6）最近一期研

发费用和存货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7）请公司补充披露控股子公司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子公司名称、注册资本、实收资本、注册地、经营范围、取得方式、工商备案

情况、与公司业务关系等方面。（8）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使用的房屋建筑物的消防验

收手续办理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其消防管理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9）更

新披露公司土地使用权情况，《公开转让说明书》与《法律意见书》披露内容不一致。 

（一）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使用的房屋建筑物的消防验收手续办理情况，请主办

券商及律师核查其消防管理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的不动产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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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证号 坐落 权利类型 

权利性

质 
用途 面积 

土地使用

权期限 

权利

限制 

1 

鲁（2021）

青岛市不动

产 权 第

0044705 号 

市 北 区 连

云港路 37

号 3819 户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

权/房屋所

有权 

出让/ 

商品房 

住宅、商

服/办公 

43,882.60 ㎡/ 

73.93 ㎡ 

2007.11.24- 

2047.11.24 
无 

2 

鲁（2021）

青岛市黄岛

区不动产权

第 0281011 

黄 岛 区 泺

河路 89 号

号内 1 号厂

房、3 号厂

房、综合楼

及门卫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

权/（构筑

物）所有

权 

出让/其

他 

工业用

地/工业 

39,746.00 ㎡/ 

22,197.33 ㎡ 

2018.05.18- 

2068.05.17 
抵押 

1、“鲁（2021）青岛市不动产权第 0044705 号”不动产为商品房，公司未能取得

该房屋消防验收手续文件，公司使用该房屋期间，未对其进行改建、改造，无需就使用

上述房屋的行为办理消防验收，且该房屋并不用于生产经营，楼道内设置逃生双通道，

灭火器、消防栓、应急警报等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不存在重大使用风险。 

2、“鲁（2021）青岛市黄岛区不动产权第 0281011”不动产，青岛西海岸新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经对该房屋抽查检验合格，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为公司办理建设工程

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定期检查消防栓、灭火器等消防设施设备，保障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通畅，对员工开展消防培训严控消防安全。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场所

消防管理不存在重大违法情形，未发生消防安全相关事故。青岛西海岸新区应急管理局

于 2022 年 3 月 21 日出具的《证明》：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21 日，

未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未因违反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等规定而受非事

故类处罚。 

（二）更新披露公司土地使用权情况，《公开转让说明书》与《法律意见书》披

露内容不一致 

经核查，公司向律师提供的“鲁（2015）青岛市不动产权第 0025855 号”不动产权

证书为市北区连云港路 37 号 3819 户房屋老证，公司于 2021 年股改更名后换领该房屋

新证，《法律意见书》披露的“鲁（2015）青岛市不动产权第 0025855 号”不动产权证

书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的“鲁（2021）青岛市不动产权第 0044705 号”不动产

权证系同一房屋。现对公司不动产权情况更新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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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证号 性质 面积 位置 

取得时间- 

终止日期 

取得

方式 

是否

抵押 
用途 

1 

鲁（2021）

青岛市黄岛

区不动产权

第 0281011

号 

国有建

设用地

使用权 

39746 ㎡（共

用土地使用

权 面 积 ）

/22197.33 ㎡
（房屋建筑

面积） 

黄岛区泺河

路 89 号号

内 1 号厂

房、3 号厂

房、综合楼

及门卫 

2018.05.18- 

2068.05.17 
出让 是 工业 

2 

鲁（2021）

青岛市不动

产权第

0044705 号 

国有建

设用地

使用权 

43882.60 ㎡
（共用土地

使用权面积）

/73.93 ㎡（房

屋建筑面积） 

市北区连云

港路 37 号

3819 户 

2007.11.24- 

2047.11.24 
出让 否 办公 

（三）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公司的不动产权证书； 

2、查阅了公司现生产经营厂区消防验收手续文件； 

3、查阅了公司消防管理制度； 

4、对公司所购买商品房消防设施设置进行了现场勘察； 

5、查阅了公司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6、取得了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说明、承诺。 

（四）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使用的生产经营用房已办理消防验收手续，消防管理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

情形，未发生消防安全相关事故。 

2、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已更新披露公司不动产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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